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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社定義、價值與原則



一、合作社的定義

合作社應符合四大特徵：

✓（一）合作社是人們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

✓（二）合作社是社員所有與民主掌控的企業

✓（三）合作社是為了滿足社員們的共同需求與願望

✓（四）合作社是平等且互助互惠的組織

◆國際合作社聯盟1995年聲明：
「合作社乃社員共同所擁有與民主掌控的事業，同時也是人們為滿足共同經濟、
社會及文化之需求與願望，而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。」

◆我國《合作社法》在第1條：
「本法所稱合作社，指依平等原則，在互助組織之基礎上，以共同經營方法，
謀社員經濟之利益與生活之改善，而其社員人數及股金總額均可變動之團體。」



◆整體追求的組織價值：

自助、自我負責、民主、平等、公正與團結

◆對內實踐的倫理價值：

誠實、開放、社會責任、關懷他人

二、合作社的價值



1. 志願而開放的社員制：合作社對外開放，社員都是自願入社

2. 社員的民主掌控：合作社是平等尊重每個人的，所以每個人都有投票權，
而且一人一票，票票等值

3. 社員的經濟參與：合作社按交易分配結餘和限制股息，社員能夠公平的負
擔合作社的資本，並創造不可分割的共有財產

4. 教育訓練與宣導：包含內部教育訓練，以及對外宣傳理念

5. 合作社之間的合作：包含垂直合作（比如加入聯合社）以及平行合作（比
如共同辦理業務）

6. 自治與自立：對內，合作社自治強調社員之間自助、互助，不依賴任何個
人或團體；對外，合作社獨立強調合作社並不隸屬政府或任何資本集團

7. 關懷社區：經由社員所贊同的政策，為所屬的社區永續發展，貢獻自己的
一份力量

三、合作社七大原則



合作社精神

合作社標章

「我為人人、人人為我」

VS




